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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河区困难群众及家庭爱心扶助办法
（第四次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

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健全我区社会救助体系，增强兜底保障功

能，最大限度地保障困难群众生活，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

法》《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》《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

办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10〕54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河区在册的特困人员（不包括

市资金供养的特困人员）、社会散居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。

第二条 扶助事项及标准

符合以下情形的，可享受扶助:

（一）在广州市供养、养育标准基础上，给予分散供养

特困人员、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生活补助金 400元。其中，

60 周岁以上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补助金标准

为 1500元。

（二）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残疾人证》的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生活补助金 400 元。

（三）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

中单亲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生活补助金 2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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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广州市分类救济生活补助金基础上，给予社会

散居孤儿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在

全日制学校就读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

生每人每月生活补助金 200 元。

（五）在广州市分类救济生活补助金基础上，给予最低

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患重大疾病的成员

每人每月生活补助金 200元。

重大疾病指《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

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

付门特费用范围及标准的通知》（穗医保规字〔2019〕4号）

中列明的一类门诊特定病种及二类门诊特定病种。后续广州

市医疗保障局、广州市财政局、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有新

政策出台的，按新政策列明的病种为准。

（六）给予 14 周岁以下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儿童、最

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儿童、社会散居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六一儿童节节日慰问金每人 300 元;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家

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特困人员、社会散居孤儿、事

实无人抚养儿童中秋节、春节节日慰问金每户各 800元。

（七）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社会散居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户

每月日常生活必需品补助金 30元。

同时符合第（一）到（五）项中两项以上领取条件的个

人，择高享受，不重复计发生活补助金。

除第（七）项所需经费列入各街道办事处当年部门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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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其他事项所需经费纳入区民政部门预算。

第三条 上述扶助对象的扶助待遇自审批次月开始享有，

至相应社会救助待遇停止时结束。

第四条 申请与审批

（一）申请人或其家属（直系亲属或监护人）向户籍所

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天河区困难群众及家庭爱

心扶助审核审批表》。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家

庭任一成员的户籍所在地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街道办事处依托广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业务一体

化管理平台及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，通过核查困难群众申

请最低生活保障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特困供养、社会

散居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社会救助时提交的资料，核

定其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（一）至第（五）扶助事项。

街道办事处自收到申请的 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将

结果在居民委员会设置的社区公开栏以及街道办事处公共

服务大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日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公示期满之日起

3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审批表报送区民政部门。公示期间有异

议且能提供有效佐证材料的，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民主评议，

并将民主评议结果和相关材料一并报送区民政部门。

（三）区民政部门依托广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业务一体

化管理平台及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，自接到街道办事处报

送的审核审批表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。认定符合扶

助条件的，区民政部门自次月起按月拨付生活补助金;认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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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扶助条件的，区民政部门在 3个工作日内出具不予批准

通知书，并通过街道办事处送达申请人或其家属（直系亲属

或监护人）。

第五条 本办法扶助所需资金由区财政予以保障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月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

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河区困难群众

及家庭爱心扶助办法的通知》（穗天府办规〔2021〕3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